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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政專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科長 杜幼惟

壹、前言

109年農田水利法公布後，我國農

田水利事業進入新的時代。農田水利事

業人員面臨組織改制、氣候變遷、水資

源匱乏分配不均、民眾權益意識高漲、

農田水利事業不動產亟待合法且有效率

活化及灌溉用水污染防治等課題。

因應上述重要課題，亟需招募優秀

灌溉專才，以提升農業灌溉專業效能，

爰農田水利署針對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

試制度進行革新，以強化才能甄別標

準，打造公開、公平、公正、健全之甄

試制度，達到建構專業化團隊、吸引優

秀人才共同投入農田水利事業行列。

貳、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

制度介紹及辦理概況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係依農田水

利事業之人才需求及參考政府機關公務

人員相關招考類科及職系進行規劃，並

由過去農田水利會聯合會主辦改由主管

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制度係按農

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第四章甄

試規定辦理，招考人員類別及其應試資

格分述如下：

一、灌溉工程人員：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相當

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

類科畢業者，得應灌溉管理組織三

等十級灌溉工程人員甄試。

二、灌溉管理人員：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

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且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灌溉管理組

織三等十級灌溉管理人員甄試：

(一) 任職農田水利事業工作一年以

上。

(二) 曾修習灌溉相關課程，合計至

少二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 取得丙級以上農田灌溉排水技

術士證照。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

甄試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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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行政人員：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

者，得應灌溉管理組織三等十級綜

合行政人員甄試。

過去農田水利會時期招考頻率約四

至五年辦理一次，故各灌溉管理組織普

遍有人力斷層之現象，為避免人力斷層

影響整體組織運作及因應109年農田水

利會納入公務體系後辦理公權力事項等

業務，對專業人力需求增加，農田水

利署自110年底開始籌劃辦理農田水利

事業人員甄試，並於111年8月2 7日在

臺北、臺中、高雄及花蓮4個地區舉行

111年灌溉管理組織新進農田水利事業

人員甄試，招募灌溉工程、灌溉管理、

機電、水質、資訊、行政、會計、地政

及法制組，共261個職缺，以活化組織

人力，提升組織專業度，進而強化團隊

總體專業水平，達到建構專業化灌溉服

務組織之目標。

肆、結語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制度的設計

與運行，乃為因應現行農業及農田水利

事業多元複雜專業領域之需求，當以專

業知識、經驗為基礎為選才基準，故擴

大甄試類科以擴增人才進用範疇，將有

助於建立專業化之灌溉管理組織團隊。

另對灌溉管理組織本身而言，定期辦理

甄試可以為組織適時的補充人力，使得

人員的年齡分布較為均勻，避免產生高

齡化傾向或人力斷層現象。而對組織成

員來說，甄試制度與後續合理的職位安

排，可以讓新進員工發揮專才、為組織

貢獻一己之力，進而帶來工作的成就

感。因此，可歸納現行甄試制度具有以

下優勢：

第一，公平性：公開向社會招募農田水

利事業人才，運用公開透明的程

序甄別與進用人力，具備公平性

與透明性。

第二，前瞻性：根據灌溉管理組織人力

需求與缺額，定期的進行招募，

使得人力運用更具前瞻性，能夠

滿足政策與實務需要。

第三，專業性：區分人員類型、組別辦

理甄試，除了可以更精準的滿

足組織用人需求，更可以產生

「適才適所」效果，建立專業

化團隊。

第四，便利性：以分區方式進行筆試，

為考生提供甄試的便利性，增加

報考動機，有助於組織更廣泛地

募集人才。

未來農田水利署將定期與持續辦理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並持續精進甄

試內容與程序，使灌溉管理組織人力結

構契合社會、時代需求，讓新進人才的

活水不斷注入及流通，組成優質灌溉管

理組織服務團隊，以積極配合整體農業

與農田水利政策推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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